
講義二【人事人員移轉考績維護權限】1051205 
 
考績作業>年終辦理考績>特殊考績資料作業>放棄及取得考績維護權限 

 

 

 

如步驟 2查詢無資料時,請依講義二【承辦人轉換換作業說明】辦理後, 

再依序辦理上開 1-4步驟!(若權限已為教育局林宜嬅，則無須執行上開步驟) 

放棄及取得考績維護權限 

2.查詢 

 

 

4.點選所屬機關移轉

考績維護權限,確定

後即完成! 

1.確定為 105年 

3.勾選貴校人事人員(切勿勾選非人事人員) 

 


